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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付中期股息之匯率

茲提述Rimbaco Group Global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2023年6月27日及2023

年6月28日之中期業績公告及有關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之澄清公告（「該等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宣派截至2023年4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本
公司股份0.0182令吉（「中期股息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中使用之詞彙應
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，中期股息將以港元派付，按派息日2023年7月28日前最少
一星期之現行市場匯率由令吉兌換。根據1令吉兌1.6655562港元之匯率（即本公
司為派付中期股息而於 2023年6月30日購入港元之匯率），本公司欣然宣佈，就
截至2023年4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本公司股份應付中期股息之金額為 0.03031港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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